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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大學特殊選才單獨招生資格證明檢核表 

報名學系組  

姓名  應考證號 (不需填寫)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家)  行動電話  

E-mail  

特殊選才篩

選資格條件 

符合下列之一(或以上)，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 :  

□ 專業：對申請領域有濃厚興趣，並表現出強烈的發展潛力。 

□ 陽光：對申請領域有相關社團經驗、經驗或記錄，或團隊合作經

驗，展現陽光青年。 

□ 創新：對申請領域有相關的課程學習報告，競賽與投入參與，願意

嘗試創新思維。  

□ 多元跨域：對於不同領域能夠結合的相關專題或報告的參與。用於

跨越多元領域。 

證明文件 請條列並檢附上特殊選才篩選資證明文件 

注意事項 1. 本表連同證明文件與報名、書審資料及其他簡章要求於報名截

止前一併上傳至報名系統中。 

2. 如發現有冒名頂替或所繳作品、資料及證明文件有偽造、假

借、冒用、塗改或入學考試舞弊等事情取消錄取資格。註冊入

學後發現者，即開除學籍並負法律責任，亦不發給任何學力證

明。如將來在本校畢業後始發現者，除勒令繳銷期畢業證明

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本校得追究其法律責任。 

 

 

 

附件 一 



中華大學 境外學歷報考切結書 

報考學系(組)   

考生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身分證字號 (或居留證號) 生日      年    月    日 國籍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所    持 

境外學歷 

學校所屬國家 

/州別(城巿別) 
 

學校全稱 
中文 :  

英文 :  

修業起訖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應備審查文件(請考生選勾選☑並檢核) 

□境外學歷（非香港澳門或非大陸學歷）：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明文件影本一分。（非中文或英文者，另繳交中或英譯本。）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歷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非中文或英文者，另繳交中或英譯本。） 

  □應屆高中（職）畢業生請檢附高中（職）在學證明文件。  

  □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影本一份（應包括國外學歷修業之起迄期間）。 

□香港、澳門學歷：  

  □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學歷證件（外文應附中譯本）影本。  

  □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歷年成績證明（外文應附中譯本）影本。  

  □應屆高中（職）畢業生請檢附高中（職）在學證明文件。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入出境日期紀錄。 

□大陸學歷，取得學歷（力）證明後，需持學歷（力）證明至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行政機關辦理採認：  

  □高中學歷（力）證明：畢業證書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影本。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行政機關採認函文影本。 

  □應屆高中（職）畢業生請檢附高中（職）在學證明文件。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入出境日期紀錄。 

□教育部備案之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華東臺商子女學校及上海台商子女學校，其學歷得

與臺灣地區同級學校相銜接，免辦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高中學歷（力）證明：畢業證書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影本。  

  □應屆高中（職）畢業生請檢附高中（職）在學證明文件。 

切
結
聲
明
事
項 

1.本人所持境外學歷證件，為教育部認可並符合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

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及「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定，並經相關單位驗證屬實。   

2. 本人保證於錄取後註冊入學時繳驗，若未能如期繳交或經查證不符合報考資格，自願放棄錄取

資格，絕無異議。  

   此致 中華大學  

 立書人（報考人）簽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中華大學特殊選才單獨招生考試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報考資格切結書 

    本人自高中________年級(□上學期、□下學期)起至高中_______年級，已向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個人實驗教育、□團體實驗教育、 

□機構實驗教育），並已審議通過。相關身分資格皆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 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等規定，日後若經查證不符合教育部相關法令規定及本

校報考資格，以致無法順利註冊入學，願自行負責，絕無異議。  

切結人簽名：             （請親簽）  

監護人簽名：             （請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錄)節錄自「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民國 107年 1月 31日公布） 
第 5條 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方式及程序如下：  

一、個人實驗教育：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但學生已成年者， 

由其本人提出。  

二、團體實驗教育：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共同或推派一人為代表，向團體成員設籍占最多數者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出。但學生已成年者，由其本人，共同或推派一人為代表提出。 三、機構實驗教育：由

非營利法人之代表人，向擬設實驗教育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相關資訊，公告於其網頁上。  

第 15 條 參與國民教育階段個人實驗教育之學生，其學籍設於原學區學校；參與團體實驗教育或機構實驗教育之學生，其

學籍設於受理辦理實驗教育申請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學校。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辦理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後，應通知前項學校辦理學籍相關事宜。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由設籍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國民教育階段因故停止實驗教育之學生，應返回設籍學校、戶籍所在學區學校或其他公、私立學校就讀；違 

反者，依強迫入學條例處理。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轉出、轉入之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

之學生返回學校就讀時，學校應給予必要之協助及輔導。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參加需由學校推薦之各項競賽及活動，享有與其他學生相同之機會；設籍學校 

於學期初，應以書面提供家長相關競賽及活動資訊，屬臨時性競賽或活動者，學校得另行通知。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得平等參與各類競賽。  

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得申請使用設籍學校之設施、設備。  

設籍學校得依國民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之實際需要，向學生收取代收或代辦費。  

第 30 條 依本條例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得依相關法規規定參加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 依本條

例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持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 給之完成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者，得依相關法規規定，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  

一、完成至少三年實驗教育。  

二、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及參與實驗教育時間合計至少三年。  

符合前項情形之一者，其實驗教育證明，應註明已修業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教育。 

 

附件三 



學歷切結書 

 

本人           現因就讀學校之畢業證書未能及時取

得，陳請 准予先行以此「學歷切結書」辦理報到登錄。 

本人於113學年度開學日前完成畢業證書上傳作業。  

逾期未完成，本人願意接受「取消入學資格」之處分，絕 

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 致  

 

 

 

 

 

錄 取 生 簽 章：    

家長（監護人）簽章： 

聯絡電話：（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中華大學    學年度《特殊選才》 

錄取生報到就讀意願聲明書 
 

＊恭喜您錄取！竭誠歡迎您入學本校~ 

 

本人              參加 貴校    學年度特殊選才 

考試入學招生，業經錄取為                    新生。 

本人經慎重考慮結果願意就讀。 

特此聲明。  

 

 

此 致 
 

       
 

 

身分證字號 :                 

 

錄取生簽章 :                 

 

 

      年    月    日 

 

 

 

 

 

 

附件五 



中華大學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應考證號  姓名  電話  

   本人經由學士班特殊選才單獨招生錄取 貴校                學 

系               組，現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特此聲明。 

  此致  中華大學 

考生 

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中 華 大 學 教 務 處 

試 務 與 招 生 專 業 化 組 蓋  章 

 

 

監護人 

簽 章 
 

第一聯 中華大學存查 

－－－－－－－－－－－－－－－（此處請勿剪開）－－－－－－－－－－－－－－－－－ 

  中華大學 學士班特殊選才單獨招生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應考證號  姓名  電話  

  本人經由學士班特殊選才單獨招生錄取 貴校                學 

系               組，現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特此聲明。 

  此致  中華大學 

考生 

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中 華 大 學 教 務 處 

試 務 與 招 生 專 業 化 組 蓋  章 

監護人 

簽 章 
 

第二聯 考生存查聯 

注意事項：1.考生如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填妥本聲明書並經父母(或監護人)簽章後，請於 

113 年 3 月 2 日中午 12:00 前傳真或郵寄(擇一)本校完成放棄手續，傳真號

碼:03-5377360、03-5186203，傳真後請於上班時間電話(03-5186202)確認。 

2.本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一聯撕下存查，第二聯寄回考生。 

3.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

慮。 

附件六 



中華大學 招生考試成績複查申請表 

姓名  應考證號      

學系組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科目 複查得分(考生勿填) 處理結果 

  

   

  

 

考生簽章：                           聯絡電話：(     )                

注意事項： 

一、放榜後三日內（以傳真方式）接受申請複查，逾期概不受理。  

二、請先將本成績複查申請表及匯票(複查費用)傳真至03-5186203(傳真後即寄回正本資

料)。上述函件請逕寄「新竹市五福路二段707號 中華大學招生委員會」收。  

三、本申請表之姓名、應考證號碼、申請日期複查科目、學位學位學程及考生簽章、聯絡

電話請逐項填寫清楚。  

四、每一科複查費用為新台幣50元整，請以現金、郵票或匯票寄之(匯票抬頭：中華大

學)。  

五、申請複查以複查書面審查之總成績或核(累)計分數為限，不得要求重審資料文件或調

閱、影印成績相關表件，且同科亦不得連續申請複查。 

六、不得要求告知命題、閱卷、審查委員之姓名及相關資料。 

七、若複查結果造成正取生錄取名額多於該系院招生名額，且辦理報到後無正取生放棄錄

取資格時，則原正取最後一名改列為備取第一名，原備取名次依序往後遞延，若複

查結果有多人改列正取者，仍依上述原則辦理，另複查成績達備取資格者，則原備

取名次依分數高低重新排序，若依前述原則仍無法決定錄取順序時，則依招生委員

會之決議為準，考生不得異議。 
  
 

           (考生)郵遞區號             

                 地    址                                      

                                                               
 

 

 

 

 

郵 票 

黏貼處 

平信:8元 

限時:15元 

 

附件七 



中華大學   考生申訴書 

學生姓名  應考證號碼  

報考學系(組)/

學位學程 
 

通訊 

地址 

□□□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申訴事由： 

期望建議： 

申訴人 （簽章） 
與學生 

之關係 
 

申訴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              

中華大學招生委員會 

 

 

附件八 



 

中華大學 考試退費申請表 

報考管道  

報考學系(組)/學位學程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報名表第一銀行 

繳款帳號（共16 碼） 
1 1 2 4 8 -          -             -              

退費理由（請勾選） 

□已繳費但報名資料上傳   

□資料逾期上傳   

□資格不符 

退費帳號 

 

＊請擇一填寫 

＊限考生本人帳戶 

＊檢附存摺影本 

郵局局號：□□□□□□□(含檢號) 

郵局存簿帳號：□□□□□□□(含檢號) 

銀行名稱/代碼：          銀行/□□□ 

分行/代碼 :          分行/□□□□ 

帳號：□□□□□□□□□□□□□□□□ 

(請靠左填寫) 

地址 
□□□□□ (郵遞區號) 

 

聯絡電話 
(住家)： 

(行動電話)： 

 

備註： 

1.除上述退費理由外，不得以其他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2.將本表及存摺影本傳真至03-5377360、035186203中華大學招生委員會，俾便辦理退費事

宜，逾期概不受理(退費申請期限詳閱簡章)。 

3.所繳報名費一律扣除新台幣200元之郵資、審查行政作業等費用。 

4.退費帳號限考生本人，並檢附存摺影本以利查驗。 

5.本校俟退費行政作業完成後依檢附的退費帳號辦理轉帳退費。 

附件九 


